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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新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划√） 

主要产品名称 铁氧体 

设计生产能力 1500吨/年 

实际生产能力 1500 吨/年 

环评时间 2015 年 10 月 开工日期 - 

投入试生产 

时间 
- 现场监测时间 

2017 年 

04 月 19 日-04 月 20 日 

环评表 

审批部门 
常州市金坛区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万元） 
3000 

环保投资 

总概算（万元） 
50 比例 1.67% 

实际总投资

（万元） 
3000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50 比例 1.67%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1998 年 11 月)；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 号令，2001 年 12 月）； 

3、《江苏省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暂行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令[1993]

第 38 号令，1993 年 9 月）； 

4、《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管（97）122 号，

1997 年 9 月）； 

5、《关于进一步优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相关工作

的通知》（苏环规[201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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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验收监测依据 

6、《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 

7、《常州聚锦稀土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5 年 10 月）； 

8、常州市金坛区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坛

环开审[2015]119 号，2015 年 11 月 17 日）； 

9、《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青山绿水（江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2017)

环检（方）字第(065)号，2017 年 4 月）； 

10、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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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验收监测标准

标号、级别及

总量控制指标 

1、废水 

该项目污水排放执行金坛第二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环评中提

供），具体标准值见表 1-1。 

表 1-1  污水排放标准 

项目类别 标准值 

pH 值（无量纲） 6~9 

化学需氧量 500 

悬浮物 250 

氨氮 45 

总氮 50 

总磷 3 

2、废气 

该项目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中排放标准。 

表 1-2  废气排放标准 

污染物 

名称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 速率 监控点 浓度 

颗粒物 /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0 mg/m

3
 

3、噪声 

该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 1 中 3 类标准，标准值见表 1-3。 

表 1-3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类别 昼间 夜间 标准来源 

3 类区 65dB（A） 55 dB（A）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4、总量控制指标 

提出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见表 1-4（括号内数据为经金坛市第二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外环境量）。 

表 1-4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t/a 

控制项目 污染物 环评批复量 

废水 

废水量 2890 

化学需氧量 1.0715（0.1445） 

悬浮物 0.518（0.0289） 

氨氮 0.0423（0.0173） 

总氮 0.0507（0.0231） 

总磷 0.003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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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项目概况、主要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 

1、建设项目概况 

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常州聚锦稀土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3000 万元，在

金坛经济开发区常金路 5 号，租用常州华葵衍服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建设“新建高性能

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 

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了《常州聚锦稀土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

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取得常州市金坛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坛环开审[2015]119 号）。 

该项目车间压机工段 3 班制生产，其余工段一班制生产，年工作 300 天。该项目办

公区域租用租赁方常州华葵衍服制品有限公司的办公楼的部分办公室。 

该项目产品方案见表 2-1，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2。 

表 2-1  项目产品方案一览表 

项目名称（车间或生产线） 产品名称及规格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新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 铁氧体 1500 吨/年 1500 吨/年 

表 2-2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单位：台/套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中 

设备数量 

实际 

设备数量 
变化量 

1 球磨机 8 9 +1 

2 压机 12 18 +6 

3 电窑 4 2 -2 

备注 
由于铁氧体的产品规格发生变化，故部分设备的数量发生相应变化（球磨机增加 1 台，

压机增加 6 台，电窑减少 2 台），项目产能不发生变化，生产工艺流程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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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2、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 

 

 

 

 

 

 

图 2-1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1)投料：将称量后的物料分别投加至球磨机，此过程会产生少量粉尘 Gu1。 

(2)球磨：原料在球磨机内进行湿法混磨（含水率 50%），球磨用水一部分来着于自

来水，一部分来自于循环水池中的收集水，球磨后的混合料用水泵送入压机进行压铸成型。 

球磨的过程中采用喷淋水进行间接冷却。 

(3)成型：根据不同产品要求使用不同钢模，将混合料经过压型压机直接成型为永磁

铁氧体。压制过程中产生压滤水 W2（以进水的 30%计）。压滤水经收集后排入沉淀塔， 

沉淀后进入循环水池回用，不外排。 

(4)烧结：半成品永磁铁氧体磁瓦进入履带式电烤炉烘烤，操作温度 400~500℃，去除

瓦片内水分，增加瓦片硬度。此过程会产生一部分水蒸气，自然挥发。 

(5)包装：将铁氧体成品用木箱打包好外运至位于上海的总公司，经总公司检验包装

后外售。 

3、主要产污环节 

（1）废气 

该项目生产过程中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投料过程产生的粉尘。 

（2）废水 

该项目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该项目车间地面冲洗水经沉淀池，球磨用水和喷淋

冷却用水经沉淀塔处理后，进入循环水池，回用于球磨和喷淋冷却工艺，不外排。 

（3）噪声 

该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球磨机、压机等设备作业噪声。 

（4）固废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生活垃圾、沉淀塔沉渣。 

球磨 压铸成型 烧结 

水 

铁粉、磁粉 投料 包装 

Gu1 W1 W2 G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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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附示意图、标出污水、废气监测点位） 

1、根据该项目生产工艺和现场勘察情况，其污染物产生、防治措施、排放情况见表 3-1。 

表 3-1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防治及排放情况一览表 

污染

类别 
污染源 污染因子 环评/批复的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废水 
生产、生活过

程 

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氨

氮、总磷 

不得有工业废水产生，球磨

用水、喷淋冷却用水循环使

用不外排，生活废水、地面

清洗水分别经预处理达金坛

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

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无工业废水产生，球磨用水、

喷淋冷却用水、车间地面冲洗

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员工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由常

州弘昌环卫科技有限公司运

送至金坛第二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 

废气 生产过程 颗粒物 
投料过程产生的粉尘通过车

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同环评/批复要求 

噪声 设备噪声等 

高噪声设备设置在厂房内，

对产噪设备采用墙体隔声、

减震、消声、距离衰减措施

等 

同环评/批复要求 

固废 

办公、生活 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同环评/批复要求 

生产过程 工业固废 沉淀塔沉渣回用于生产 沉淀塔沉渣回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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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2、监测内容 

（1）废水监测内容详见表 3-2。 

表 3-2  废水监测内容表 

监测点位 监测符号、编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化粪池处理后 ★W1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

总氮、总磷、石油类 
3 次/天，连续 2 天 

（2）废气监测内容详见表 3-3。 

表 3-3  废气监测点位、项目和频次 

（3）噪声监测内容详见表 3-4。 

表 3-4  噪声监测内容表 

监测点位 监测符号、编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东、南、西、北四侧厂界 ▲Z1～Z4 等效声级 连续 2 天，每天昼间、夜间各 1 次 

环境敏感点噪声 ▲Z5 等效声级 连续 2 天，每天昼间、夜间各 1 次 

声源 ▲Z6 等效声级 监测 1 次 

3、监测分析方法详见表 3-4。  

表 3-4  监测分析方法 

检测 

类型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废水 

pH 值（无量纲）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6920-1986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 11914-1989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1989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噪声 
厂界环境 

噪声、噪声源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4、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该项目验收监测严格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监测质量按照青山

绿水（江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质量手册》和相关程序文件的要求，实施全过程

质量控制。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废水监测采集

10%平行双样；样品分析加 10%的质控样，对能够加标的项目按 10%进行加标回收；噪声

监测仪在使用前后进行校准；监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无组织排放 厂界下风向布设 3 个点 颗粒物 3 点/3 次/天，连续监测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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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5、废水、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受图幅限制，办公楼与车间位置、距离比例关系非实际

情况）：  

 

 

 

 

 

 

 

 

 

 

 

 

 

 

 

 

 

 

 

 

 

 

 

 

注：★W1 为项目生活污水监测点位 化粪池处理后（该项目办公区域依托租赁方办公楼）；○Q1~Q3

为无组织废气监测点。 

项目车间 

N 

★W1 
办公楼 

〇Q3 

〇Q2 

〇Q1 

2017 年 04 月 19 日，天气晴，东南风，风速小于 5.0m/s 

2017 年 04 月 20 日，天气晴，西北风，风速小于 5.0m/s 

 

项目车间 

★W1 
办公楼 

〇Q3 

〇Q2 

〇Q1 

（租赁方） 

（租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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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地点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mg/L） 

标准限值（mg/L） 2017 年 04 月 19 日 2017 年 04 月 20 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化粪池处理后 

pH 值（无量纲） 7.62 7.65 7.63 7.56 7.62 7.55 6-9 

化学需氧量 86.5 104 129 95.8 115 94.1 500 

悬浮物 57 64 70 55 64 70 250 

氨氮 8.13 7.68 7.88 7.55 7.92 7.37 35 

总磷 0.892 0.821 0.806 0.914 0.883 0.838 3 

总氮 12.8 14.1 12.2 11.7 12.8 13.0 50 

石油类 0.11 0.09 0.08 0.06 0.04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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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mg/m
3） 

标准限值（mg/m
3）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 

2017 年 

04 月 19 日 
颗粒物 

下风向〇Q1 0.197 0.172 0.161 0.197 

1.0 下风向〇Q2 0.150 0.158 0.147 0.158 

下风向〇Q3 0.125 0.129 0.120 0.129 

2017 年 

04 月 20 日 
颗粒物 

下风向〇Q1 0.175 0.164 0.161 0.175 

1.0 下风向〇Q2 0.131 0.120 0.111 0.131 

下风向〇Q3 0.147 0.158 0.150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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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噪声及工况监测结果  

噪
声
监
测
点
位
布
设
（
示
意
图
） 

 

 

 

 

 

 

注：“▲Z”为噪声测点 

表 6-1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表   单位：dB（A） 

监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2017 年 04 月 19 日 2017 年 04 月 20 日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东厂界外 1 米▲Z1 57.5 53.9 58.3 53.5 

65 55 
西厂界外 1 米▲Z2 58.9 53.5 58.6 53.8 

南厂界外 1 米▲Z3 56.7 51.8 56.5 52.9 

北厂界外 1 米▲Z4 56.9 52.0 57.0 52.3 

环境敏感点▲Z5 52.4 47.6 53.2 48.6 60 50 

噪声源（球磨机）▲Z6 83.6 / / / / / 

备注 

1.噪声监测期间：天气均为晴，风速均小于 5m/s； 

2.厂界环境噪声参考《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3 类标准，环境敏感点噪声参考《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2 类标准； 

3.环境敏感点设置在可能会受该项目车间噪声影响的租赁方厂界

的西南侧（万和奥特莱斯东南侧）； 

4.受图幅限制，环境敏感点与车间位置、距离比例关系非实际情况。 
  

监测工况

及必要的

原材料监

测结果 

2017 年 04 月 19 日-20 日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产品正常生产，各项

环保治理设施均处于运行状态，企业提供的验收监测期间的工况说明见附

件 8。 

主要 

产品 

环评 

设计 

能力 

实际 

生产 

能力 

生产 

时间 
监测日期 

验收期间 

生产状况 
负荷 

铁氧体 1500 吨/ 1500 吨/年 
300 

天/年 

2017 年 

04 月 19 日 
5.8 吨/天 116% 

2017 年 

04 月 20 日 
6.2 吨/天 124% 

 

北 

▲Z1 ▲Z2 

 

Z3▲ 

▲Z6 

项目车间 

▲Z4 

▲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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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环保检查结果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理：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生活垃圾、沉淀塔沉渣。其中员工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沉淀塔沉渣回用于生产。 

绿化、生态恢复措施及恢复情况： 

该项目依托常州华葵衍服制品有限公司绿化。 

环保管理制度及人员责任分工： 

企业已制定了相关的环保制度，有相关人员兼职负责环保管理。 

监测手段及人员配置： 

公司无监测分析能力，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测。 

应急计划： 

无。 

存在问题： 

无。 

其他： 

该项目以生产车间一为边界设置 50 米卫生防护距离，该范围内无居民住宅、文教、

卫生等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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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该项目环境检查结果详见下表： 

常州市金坛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意见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根据《报告表》的分析、建议和结论，从

环保角度同意该项目在拟建地点（金坛经济开

发区常金路 5 号）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6800 万

元，租用常州华葵衍服制品有限公司闲置厂房

4000 平米，建成后将形成年产铁氧体 1500 吨

的生产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建设规模、营业规模与环

评及批复内容一致。 

二、项目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执行

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中

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具体要求如下：1、

项目在设计、施工、投运期间应将环保要求纳

入具体工作中，制定相应的环保规章制度并予

以落实。 

企业已制定了相关的环保制度，有相关人

员兼职负责环保管理。 

2、严格按照《报告表》中确定的产品种类、

生产规模、生产工艺进行生产，不得从事未经

审批的产品和工艺的生产活动。 

项目按照环评内设计的内容及产能进行生

产。 

3、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直接排入工

业园区雨水管网。该项目不得有工业废水产生，

球磨用水、喷淋冷却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

活废水、地面清洗水分别经预处理达金坛市第

二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该项目不产生工业

废水，球磨用水、喷淋冷却水、地面清洗水循

环使用不外排，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

后，由常州弘昌环卫科技有限公司运送至金坛

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验收监测期间，污

水接管口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氮、

总磷的排放浓度均满足金坛第二污水处理厂接

管标准。 

4、采用先进生产设备、加强生产车间通风，

减少投料工段产生的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废气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

准。 

该项目投料产生的粉尘经车间通风无组织

排放。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无组织排放的颗

粒物的周界外浓度最高值低于《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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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八、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该项目环境检查结果详见下表： 

常州市金坛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意见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5、加强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并采用有效的

设备减震、厂房隔声以及距离衰减等隔音措施

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厂界噪声执行《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 类区标准。 

通过加强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厂界隔声等

措施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监测期间，

厂界四周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区标准。 

6、加强各类固体废物的管理，规范存放、

及时清运，不得随意丢弃、焚烧。本项目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沉淀塔沉渣全部回用于生产，生

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同环评批复中要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沉淀塔沉渣全部回用于生产。 

7、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以生产车间一为边

界设置 50 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当地政府应严

格控制卫生防护距离内土地的使用，不得建设

居民住宅、文教、卫生等敏感点。 

该项目以车间为边界设置 50 米卫生防护

距离，该范围内无居民住宅、文教、卫生等敏

感点。 

8、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

管理办法》（苏环控[97]122 号）要求规范设置

各类排污口。本项目设雨水排放口和生活污水

接管口各 1 个，一般固废暂存场所 1 个。 

该项目设置雨水排口一个、化粪池一个和

一般固废仓库一个。 

三、该项目实施后，污染物必须满足我局

核定的总量控制指标。本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为：1、废水（括号内数据为经金坛

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外环境量）：水

量 2890 吨/年，化学需氧量 1.0715（0.1445）吨

/年、悬浮物 0.518（0.0289）吨/年，氨氮 0.0423

（0.0173）吨/年、总氮 0.0507（0.0231）吨/年、

总磷 0.0034（0.0014）吨/年。2、固体废物：零

排放。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进行核算，该项目废水

的水量，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

总氮、总磷的年排放总量均符合环评/批复内要

求，固体废弃物均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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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验收监测结论： 

1、项目概况 

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常州聚锦稀土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3000 万元，在

金坛经济开发区常金路 5 号，租用常州华葵衍服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建设“新建高性

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 

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委托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了《常州聚锦稀土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并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取得常州市金坛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坛环开审[2015]119 号）。 

2、监测期间工况及气象条件 

监测期间，该项目于 2017 年 04 月 19 日、20 日监测期间，该公司产品正常生产，

两天生产负荷均达到 75%以上，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均处于运行状态，符合验收监测要

求。2017 年 04 月 19 日、20 日，天气均为晴，风速均小于 5m/s，符合噪声监测要求。 

3、废水 

该项目无工业废水产生，球磨用水、喷淋冷却用水、车间地面冲洗水循环使用不

外排，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由常州弘昌环卫科技有限公司运送至金坛第

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验收监测期间（2017 年 04 月 19 日、20 日），该项目化粪池处理后的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氨氮、总氮、总磷的排放浓度及 pH 值范围符合金坛第二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4、废气 

该项目投料过程产生的粉尘通过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2017 年 04 月 19 日、20 日），该项目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的周界

外浓度最高值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 

5、噪声 

该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球磨机、压机等生产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采取厂房隔声等

降噪措施。 

验收监测期间（2017 年 04 月 19 日、20 日），企业东、南、西、北各厂界测点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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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九、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间和夜间厂界环境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表 1中 3类标准，环境敏感点噪声均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中 2 类标准。 

6、固废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生活垃圾、沉淀塔沉渣。其中员工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沉淀塔沉渣全部回用于生产。固体废物处置率 100%。 

7、总量控制目标 

由表 9-1 可知，该项目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氮、总磷的年排放总

量均符合常州市金坛区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的环评批复要求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表 9-1  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项目 污染物 环评批复量 实际排放量 

废水 

废水量 2890 t/a 2890t/a① 

化学需氧量 1.0715 t/a 0.3007 t/a 

悬浮物 0.518 t/a 0.183 t/a 

氨氮 0.0423t/a 0.0224 t/a 

总氮 0.0507 t/a 0.0369 t/a 

总磷 0.0034 t/a 0.0025 t/a 

备注 ①该项目废水量以环评中废水最大预测量 2890t/a 进行核算 

8、存在问题及建议 

（1）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管理条例、规章制度，落实污染物

防治措施，确保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2）该项目污水现阶段未接管市政污水管网，由常州弘昌环卫科技有限公司运送

至金坛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应完善污水托运台账。 

（3）规范化设置排污口。 

（4）该项目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确定的产品种类、生产规模、生产工艺、

生产设备进行生产，不进行未经审批的产品和工艺的生产活动。 

9、附图 

（1）该项目地理位置图； 

（2）该项目平面布置图； 

（3）项目周边环境现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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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九、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10、附件 

（1）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青山绿水（江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新

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委托书； 

（2）《常州聚锦稀土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结论（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5 年 10 月）； 

（3）常州市金坛区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坛环开

审[2015]119 号，2015 年 11 月 17 日）； 

（4）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通知书； 

（5）“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高性能永磁铁氧体生产项目”的生产设备

清单； 

（6）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常州华葵衍服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租房协

议》； 

（7）常州聚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常州弘昌环卫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生活污水

清理协议》； 

（8）该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工况说明； 

（9）该项目验收监测相关负责人资质证书和社保参保缴费证明。 

 


